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
关于给陆春明同志颁发奖金的决定
扬义字〔2025〕41号

陆春明，男，1977年1月生，安徽合肥人，扬州市天平出租车汽车有限公司司机。

2025年10月2日凌晨，开发区江阳中路433号南京银行东北侧非机动车道路边，丁某（男，27岁，扬州市人）与马某星（男，41岁，扬州市人）两人因骑电动车的通行问题发生矛盾，马某星先徒手殴打丁某，后使用剪刀将丁某戳伤。在马某星使用剪刀对丁某进行伤害时，路边的出租车司机陆春明及时发现情况，果断采取措施，徒手抓住马某星的双手，将马某星从丁某身上拉开并将马某星按倒在地，及时制止了马某星继续实施伤害行为，并将马某星交给赶来的民警。

陆春明在看到他人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，不畏危险，有效制止了犯罪嫌疑人继续持刀伤人，防止了事态进一步升级恶化，保护了他人的人身安全，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，扬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确认了陆春明的见义勇为行为。根据《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》《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奖励慰问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。经研究决定，给陆春明同志颁发奖金2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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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12月3日

报：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，省民政厅、省公安厅，省见义勇为基金会

    市公安局，盛市长、胡主任

送：各县（市）公安局、公安分局、政治处

本会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理事、监事，各见义勇为基金会、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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